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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開南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資訊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管理碩士
班研究生（以下簡稱研究生，含一般生與在職生）進修，依本校學
則及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院碩士班之修業期限以一至四年為限。 
第 三 條 研究生修畢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、並經學位論文考試及格者，

方得畢業。有關學位論文考試規定，依本校「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
規則」之規定辦理。本班應審查學生論文確實上傳臺灣博碩士論文
知識加值系統後，方可審核離校並核發畢業證書。 

第 四 條 研究生最晚須於第一學期結束前擇定論文指導教授，並提出書面申
請。指導教授應為本院各系專任教授、副教授或助理教授，經指導
教授同意後，得邀其他系、所、院、校或其他符合擔任碩士論文指
導教授之專家學者協同指導之。 

第 五 條 本院專任教師論文指導學生每屆至多四位(不含碩士在職專班)。如
需中途更換指導教授須原指導教授、新指導教授與院長簽章後方可
更換。 

第 六 條 研究生入學後，得申請學分抵免，抵免學分之相關規定依本校「學
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辦理。 

第 七 條 為確保教育品質，本班研究生參加論文畢業口試前，須 
一、修得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二以上（不含當學期學分數）。 
二、通過碩士論文初稿書面審查，碩士學位論文之撰寫須符合本校「學

位論文格式範例」規定撰寫之。 
三、已公開發表至少一篇（含）以上研究論文（含作品）於學術研討

會或期刊，其發表作者順序不拘，惟同篇文章以一人申請為限。 
四、學生提送學位考試前，論文初稿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，檢附比對

報告書提供論文口試時口試委員參考，並請委員確認專業領域是
否符合。 

五、所有碩士生需經論文計畫審查機制，以確保學生撰寫論文之方向
及內容符合本班之專業領域。 

第 八 條 為確保教學品質，學位論文檢核機制如下: 
一、學生於論文完稿前填具開南大學學位論文公開申請書，指導教授

簽名後交由本院存查。 
二、學位口試後，學生論文完稿再經論文比對系統，比對報告書送指

導教授及本院確認，並填具學位論文修改完成同意頁，交由本院
存查。 

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各招生班別系級班委員會、院務會議、及教務會議通過，
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